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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七
十
九
年
，
筆
者
分
發
至
臺
南

四
四
三
聯
隊
服
務
時
，
即
對
位
於
機
場
北

面
體
育
公
園
旁
，
名
為
﹁
水
交
社
﹂
的
大

片
眷
村
印
象
深
刻
，
幾
家
口
味
道
地
的
眷

居
的
文
資
案
例
，
後
面
臨
都
市
更
新
及
文

化
資
產
保
存
議
題
，
不
得
不
拆
除
並
更
新

，
有
如
臺
南
近
代
開
發
史
的
縮
影
。

日
本
崇
尚
漢
學
，
﹁
水
交
社
﹂
之
名

棟
校
級
宿
舍
以
﹁
原
水
交
社
宿
舍
群
暨
文

化
景
觀
﹂
的
名
義
列
為
市
定
古
蹟
，
隔
年

眷
村
改
建
，
居
民
全
數
遷
出
，
二○

○

七

年
起
陸
續
進
行
拆
除
工
作
，
至
二○

○

九

年
大
部
分
的
眷
舍
皆
已
拆
除
，
僅
有
部
分

保
留
下
來
，
成
立
水
交
社
眷
村
文
化
園
區

，
期
間
筆
者
有
感
文
史
古
蹟
毀
壞
而
不
可

復
得
，
僅
走
訪
記
錄
部
分
殘
屋
破
瓦
之
歷

史
鏡
頭
，
惟
心
中
仍
不
免
有
一
絲
遺
憾
與

‧‧

張
健
常

張
健
常‧‧

村
菜
或
牛
肉
麵
更

是
名
聞
遐
邇
，
日

後
稍
加
涉
獵
方
知

﹁
水
交
社
﹂
其
實

歷
史
悠
久
。
其
早

在
明
鄭
、
清
朝
時

期
為
古
墓
群
，
日

據
時
期
為
駐
防
臺

南
機
場
的
海
軍
航

空
隊
官
兵
及
眷
屬

居
所
，
國
民
政
府

遷
臺
後
，
成
為
臺

南
四
四
三
聯
隊
，

政
府
也
興
建
眷
舍

。
經
清
代
、
日
據

，
乃
至
戰
後
不
同

時
代
均
各
有
不
同

之
用
途
，
是
全
臺

少
數
保
有
日
據
迄

今
軍
人
及
軍
眷
集

應
是
取
自
﹁
莊
子

山
木
篇
﹂
中
的
﹁

君
子
之
交
淡
如
水

﹂
。
二
次
大
戰
後

，
日
本
的
水
交
社

組
織
解
體
，
一
九

五
二
年
︵
昭
和
廿

七
年
︶
由
﹁
水
交

會
﹂
取
而
代
之
，

概
為
海
軍
航
空
隊

退
役
軍
人
的
交
誼

場
所
，
本
地
雖
為

﹁
志
開
新
村
﹂
，

但
一
般
仍
以
﹁
水

交
社
﹂
稱
之
，
有

鑒
於
獨
特
的
文
化

背
景
，
臺
南
市
府

於
二○

○

四
年
六

月
三
日
將
其
中
三

棟
將
級
宿
舍
、
五

水交社的「志開新村自治會」舊址。（圖由筆者提供）

位於臺南市南門路旁的「水交社」舊址。（圖由筆者
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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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捨
。根

據
﹁
水
交
社
文
化
學
會
﹂
理
事
長

朱
戎
梅
女
士
的
爬
梳
整
理
，
水
交
社
眷
村

真
是
出
將
入
相
，
曾
居
住
此
寶
地
的
將
軍

即
有
臺
南
聯
隊
長
臧
錫
蘭
、
高
品
芳
與
劉

尊
等
前
輩
，
空
官
校
長
羅
化
平
、
袁
行
遠

將
軍
等
，
此
外
曾
任
作
戰
司
令
王
學
勤
、

幼
校
校
長
苑
金
函
、
供
應
司
令
部
張
雁
初

、
防
砲
司
令
劉
鳳
紀
將
軍
與
航
院
校
長
賈

澤
民
，
總
統
武
官
丁
滇
濱
將
軍
，
以
及
享

譽
國
際
的
雷
虎
小
組
多
位
領
隊
和
隊
員
等

均
曾
住
此
地
，
拜
地
靈
人
傑
之
故
，
村
民

在
各
個
領
域
都
有
極
優
異
的
表
現
。

園
區
東
側
的
水
交
社
公
園
在
第
一

期
工
程
完
工
後
，
已
於
二○

一
三
年
十

月
十
日
開
放
，
每
逢
年
節
，
這
裡
都
舉

辦
年
貨
大
街
活
動
，
讓
長
輩
懷
舊
，
年

輕
人
開
眼
界
。
此
外
園
區
內
海
拔
廿
九

公
尺
的
桂
子
山
︵
古
稱
貴
子
山
、
鬼
子

山
︶
，
曾
是
臺
南
市
最
高
處
，
清
代
康

熙
輿
圖
都
還
標
其
地
名
。

今
年
七
月
十
日
，
﹁
直
轄
市
定
古

蹟
原
水
交
社
宿
舍
群
修
復
工
程
﹂
正
式

動
土
典
禮
，
由
市
長
賴
清
德
主
持
，
文

化
局
長
葉
澤
山
、
各
級
民
代
、
地
方
人

士
等
也
都
到
場
，
本
軍
防
砲
指
揮
官
劉

少
將
亦
獲
邀
觀
禮
。
市
長
致
詞
時
表
示

，
臺
南
對
古
蹟
、
老
屋
相
當
重
視
，
近

年
已
陸
續
將
不
少
老
建
築
完
成
修
繕
改

建
工
程
，
並
和
民
間
合
作
，
營
造
文
化

復
興
氛
圍
。
許
多
在
地
民
眾
踏
入
，
回

憶
不
禁
湧
現
，
向
參
觀
人
員
敘
述
以
往

，
文
化
部
補
助
六
千
八
百
萬
元
，
市
府
九

千
九
百
多
萬
元
，
國
防
部
補
助
的
三
千
四

百
多
萬
元
則
用
於
景
觀
工
程
和
日
後
的
眷

村
展
示
，
修
復
完
工
後
，
規
劃
展
示
古
墓

群
出
土
文
物
和
眷
村
相
關
歷
史
文
物
，
讓

民
眾
對
水
交
社
的
前
世
今
生
有
更
深
認
識

，
預
計
於
民
國
一○

七
年
八
月
完
工
，
屆

時
將
為
臺
南
增
添
一
處
歷
史
文
化
及
觀
光

休
憩
新
亮
點
。

臺南市長賴清德先生主持「水交社宿舍群修
復工程動土工程」。（圖由筆者提供）

「水交社」舊址一隅。（圖由筆者提供）

生
活
種
種
，
其
中
﹁
美
軍
暨
美
僑
在
臺
南

研
究
協
會
﹂
的
解
小
姐
提
及
未
來
展
場
應

保
有
美
軍
在
臺
史
料
陳
展
，
畢
竟
臺
灣
僅

清
泉
崗
基
地
及
臺
南
基
地
曾
駐
防
過
美
軍

，
我
建
議
可
參
照
清
泉
崗
基
地
﹁
美
軍
足

跡
館
﹂
之
模
式
蒐
羅
相
關
史
料
展
示
，
當

然
這
還
需
要
國
防
部
及
空
軍
有
關
單
位
的

配
合
協
助
才
行
。

本
工
程
總
經
費
為
兩
億
五
千
多
萬
元


